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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了，不少双职工和二孩
三孩家庭却陷入“无人带娃”苦恼。
近年来，多地的社区、工会以及用人
单位积极开办暑期托管班，为很多
家庭解除了后顾之忧，“官方带娃”
获得广泛好评。

暖心之举背后，是长期以来普
惠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带来的困扰。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 3 岁以下婴
幼儿就有约3000万名，超过三成的
婴幼儿家庭有入托需求，其中一线
城市的比例甚至达到六成多。然而，
市场上许多托育机构价格超出预
期，让很多家庭直呼“托不起”；一些

“散装”托育机构不正规、专业人才
缺乏，让人“不敢托”；同时一些优质
公共服务资源虽然可以利用，但距
离远、不方便导致“不能托”……群
众放心托育、方便可及的诉求，需要
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

为解育儿家庭的燃眉之急，“官
方带娃”探索多点开花。比如，有的
用人单位大力提供公益性托管服
务，受到“打工人”热烈欢迎；有的地
方由教育局牵头，发动公办幼儿园
开设暑托班；有的社区不断完善嵌
入式托育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临时托管服务。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官方带娃”模式
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除了想方设法开设阅读、绘画、音
乐、围棋、体育等兴趣课程以外，有的还因地制宜，充分联动
当地社会教育资源，积极开展职业体验研学、科技研学、劳
动实践等活动，在促进孩子全面健康成长上下足了功夫。

“官方带娃”是满足当下职场年轻父母托育“刚需”的有
力举措，长远来看也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题中之义。现
实中，生育成本高、养娃难度大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劝
退”不少年轻人，不利于生育信心和生育水平提升，客观上
将导致晚婚、不婚现象增多。从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实施重大专项支持一批托
育综合服务中心、公办托育机构和普惠托位建设，再到实施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近年来经过
各方面的努力，“幼有所育”取得一定成果，家庭育儿负担得
到一定程度减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自古以来
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想年轻父母之所想，急年轻父母之所
急，不仅需要完善现代化、社会化的托育服务，也需要不断
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例如，多地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
保支付，以及放宽三孩以上家庭补助申请条件等，都释放出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善意和诚意。此次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还专门提出，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
口发展战略，其中就包括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
制、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等，民生温度充分彰显。

从“幼有所育”走向“幼有善育”，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社
会都提出了新要求。期望更多“带娃”新方式出现，带来更多
温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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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日，教育部公布2023 年全国教
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快报。据统计，202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4595 亿元，比
上年增长5.3%。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首次超过 5 万亿元，达到 50433 亿元，比上
年增长 4.0%。

教育是强国之本。加快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经费投入是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了保障教育
发展、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增强
教育内涵、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导向作用，
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的战略部署愈发有
力，坚决贯彻教育经费逐年只增不减，有力
支撑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各
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
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进
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人民群众的教
育获得感不断提升。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还要满足人民
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美好期待。
无论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还是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
发展，再或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进高等
教育创新，皆是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期
待。与此对应的是，2023 年全国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经费总
投入分别为 5382 亿元、28427亿元、10154
亿元、17640 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 4.7%、
6.0%、6.2%、7.6%。持续增长的经费投入有
力推动教育实现多层次、高质量发展。

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国家顶层设计
明确要求，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2023
年全国幼儿园、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
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
育经费总支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增幅分
别为 8.8%、4.3%、2.7%、3.8%、0.7%、3.9%。各
地还健全和完善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
困难失学，切实保障每个孩子的受教育权。

教育是全社会的大计，资金投入也要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不断增强财政教育

投入的同时，还要完善法律和政策支持体
系，通过加大教育捐赠的税收减免力度等
措施，更好激发社会资金投入教育的积极
性。

加强教育建设，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要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理
念，完善教育经费执行制度，实施符合教育
规律的绩效评价，严防不合理开支。并且，
通过教育投入预算决算公开，汇聚社会各
界监管合力，持续提高教育经费使用的综
合效益。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各级政府当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之以恒发展教育
事业，继续稳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将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不断增强人才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教育经费总投入超 6.4 万亿元，夯实强国之本
蒋 萌

近日，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关于“啃老”
现象的讨论，起因是资深演员宋丹丹坦言
能够接受孩子啃老。姑且不论宋丹丹子女
现状如何，当前巨婴行为时常见诸网络和
报刊，其实就是部分父母任意越界、放纵子
女的恶果。

三十几岁的女子开车出了点碰擦事
故，第一时间给自己父母打电话求助；48
岁啃老海归宅家 7 年，82 岁老母亲患尿毒
症身心俱疲状告儿子……近年来，“巨婴”
案例可谓屡见不鲜。一般而言，“巨婴”具有
如下特征：无法独自生存，极度依赖他人，

认为别人和自己
没有区别；认为自
己就是中心，所有
需求都应该得到
满足；当所有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时，
会对现实世界发
泄不满。其实，“巨
婴”的产生与家庭
教育有很大关系，
许多家长在孩子

小时候大包大揽，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培养出自信心
和责任感。

众所周知，猩猩幼崽在早年时期非常
依赖猩猩母亲。但是，猩猩母亲会通过改变
自己行为来帮助孩子尽快学习生存和独
立。研究人员发现，猩猩妈妈在孩子断奶的
第一年左右，开始不怎么与幼崽分享食物。
在猩猩幼崽开始食用固体食物后，母亲同
意分享食物的次数急剧增加。随着幼崽长
大，它们的食物请求成功率又降低了。猩猩
母亲不断改变行为，其实就是给予幼崽尽

快独立所需的正确指导。
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毋庸置疑，

独立性和责任心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
在一些父母看来，只要孩子不吃苦受累，哪
怕自己做牛做马都毫无怨言。资深演员宋
丹丹在节目中坦言，她能够接受孩子依赖
自己，或许就有上述思想在作祟。其实，孩
子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应该给予的不仅仅
是物质上的援助，还应有精神上的慰藉与
激励，让其身心、能力、思想等得到全面发
展和提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从
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提出的。一个没有独立
自主性，没有责任心可言的“巨婴”，无异于
社会寄生虫。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人口老龄
化等多方面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
广大青年的创造性贡献。相较于“未富先
老”，“未富先躺”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引起社
会警惕。可怜天下父母心，或许宋丹丹的初
衷有她母爱与无私，愿意成为子女坚实后
盾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更应该
考虑言行带来的影响，慎言慎行，明星切不
可为“巨婴行为”泛滥推波助澜。

请公众人物勿为“巨婴”背书
张忠

7 月 24 日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表
示，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
建设别墅和私人会馆，严格禁止给退
休回乡干部职工分宅基地建房，要守
好政策底线。（7 月 25日 极目新闻）

韩俊介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
荣发展，是农村改革重要任务。韩俊
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
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
分配权，在探索农民这“三权”自愿有
偿退出办法时，一定要稳慎进行。

去年 10 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我的

家乡我建设”活动实施方
案》，旨在“鼓励引导退休
教师、退休医生、退休技术
人员、退役军人等回乡服
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这项政策初衷，是让城市
退休人员利用自身技术、
知识、经验等为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一些试点地区
还推出配套举措，以期吸
引更多热爱家乡的退休人
员回乡定居，发挥“余热”。

中国人自古就有“告老还乡”的
情感需求。这项政策推出以来，引起
很多讨论。一方面，大家认为这有助
于推动乡村振兴，对方案落地充满期
待；一方面，不乏误读、曲解政策看

法，觉得这是引导城市人回乡养老，
减轻城市负担，拉动乡村消费；另一
方面，有人担心地方执行政策过程中
出现偏差，演变为城里人新的“上山
下乡”“圈地运动”，导致村民合法权

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相关

政策推出不久，官方媒体
就关注到有关舆论动向，
刊发评论提醒相关人员

“不要总盯着宅基地”。有
关部门负责人也在不同场
合表达了类似态度。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
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
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
式盘活利用，让农民享受

更多的“改革红利”，但并未给非村集
体成员打“宅基地”主意留下法律及
政策空白。

可见，韩俊上述政策解读，既有
一以贯之重申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

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刚性规定，又强调
开展“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探索应有的
谨慎态度，还澄清了对鼓励城市人“告
老还乡”政策的模糊认知，对各地准确
理解相关政策、出台配套措施、营造良
好社会氛围，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
动，是新时代振兴乡村重要工作目标。
允许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内的

“三权”有序盘活利用，可以释放专属
于村集体或村民的“改革红利”，有效
激活村民参与积极性。因此，城市人

“告老返乡”，有助实现城乡“双向奔
赴”，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实现叶落
归根愿望时，勿忘反哺、服务家乡，切
忌投机取巧与村民争“改革红利”。

“告老返乡”不应与村民争“改革红利”
徐林生


